
（八）应交税费

单位：元

税 种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值税 1,163,656.53

城市维护建设税 81,455.77

个人所得税 399.60 210.03

教育费附加 34,909.84

其他税费 503,147.97

合 计 1,783,569.71 210.03

（九）应付利息

单位：元

类 别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利息 20,465,753.43

（十）应付股利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超过1�年未支付原因

普通股股利 1,076,000,000.00

合 计 1,076,000,000.00

（十一）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款项性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往来款 19,064,465,154.28 11,027,207,483.25

合 计 19,064,465,154.28 11,027,207,483.25

期末其他应付款金额较大的单位如下：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未偿还原因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9,344,710,063.59 关联往来

启东通誉置业有限公司（原：启东通誉健身俱乐部有限公司） 2,098,621,000.00 关联往来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限公司 566,945,451.69 关联往来

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99,958,141.41 关联往来

启东誉豪置业有限公司（原：启东誉豪饮食广场） 200,000,000.00 关联往来

恒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1,376,280.54 关联往来

合计 19,061,610,937.23

（十二）借款

单位：元

借款条件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利率区间

质押借款 7,500,000,000.00 9.8%

合 计 7,500,000,000.00 9.8%

2016年 10月 25日，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2016202006003502号《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75亿元，借款期限为2年。 该借款以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合法持有的95,229.25万股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提供股票质押担保， 同时由China�

evergrande� group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三）实收资本

单位：元

投资者名称

年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投资金额 比例% 投资金额 比例%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限

公司

600,000,000.00 100 600,000,000.00 100

合 计 600,000,000.00 100 600,000,000.00 100

注：本公司原注册资本1,600.00万元，经广州市金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广金验字

［2002］第A0306号验资报告。 2008年6月增加注册资本5.84亿元，经广州志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验，并出具穗志验字（2008）第1060号验资报告。

（十四）资本公积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一、资本溢价

二、其他资本公积 581,000,000.00 581,000,000.00

其中：股权投资准备 581,000,000.00 581,000,000.00

注：2006年广州恒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所

形成。

（十五）盈余公积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法定盈余公积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合 计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十六）未分配利润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金 额 提取或分配比例

调整前上年未分配利润 387,896.71

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387,896.71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4,963,455.72 ———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期末未分配利润 -194,575,559.01

（十七）税金及附加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81,455.77

教育费附加 34,909.84

地方教育费附加 23,272.97

印花税 854,875.00

合 计 994,513.58

（十八）管理费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职工薪酬 151,615.65 125,921.24

办公费 541.00 440.00

残疾人保障金 544.38 544.38

中介费 240,100.00 9,100.00

合 计 392,801.03 136,005.62

（十九）财务费用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利息支出 235,294,520.55

减：利息收入 41,718,905.28 13,089.88

汇兑损失

减：汇兑收益

手续费支出 525.84 444.00

其他支出

合 计 193,576,141.11 -12,645.88

（二十）营业外收入

1、营业外收入分项列示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个税返还 160.02

合 计 160.02

2、营业外支出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其他 0.01

合 计 0.01

（二十一）现金流量表

1、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543,324,015.66 210,904,735.96

其中：往来款 24,540,393,666.35 210,891,486.06

利息收入 2,930,349.31 13,089.88

其他 160.0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496,241,925.56 211,020,598.76

其中：往来款 16,496,000,214.34 211,010,614.76

管理费用 241,185.38 9,540.00

手续费 525.84 444.00

2、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759,500,000.00

其中：嘉凯城还款 2,759,500,00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597,500,000.00

其中：嘉凯城借款 9,597,500,000.00

3、收到或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75,000,000.00

其中：融资保证金 75,000,000.00

（二十二）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194,963,455.72 -123,199.73

加：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 号填列） 195,342,308.05

投资损失（收益以“－” 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67,747,808.50 -6,228.57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8,114,041,030.71 -15,890.50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46,672,074.54 -145,318.80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8,420,193,885.77 1,350,578.3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350,578.35 1,495,897.15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418,843,307.42 -145,318.80

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其中：库存现金 2,397.00 997.00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8,420,191,488.77 1,349,581.35

二、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420,193,885.77 1,350,578.35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二十三）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本公司的母公司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公司的持股比

例(%)

母公司对本公司的表决权比

例(%)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

限公司

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

人独资）

78,400万元 100 100

本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为许家印博士。

2、本公司子公司的情况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要经营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深圳 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100 受让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 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100 设立

3、本企业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恒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广州恒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阳江市壹丰实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启东誉豪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启东通誉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湖北怡清雅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江津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重庆恒大基宇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成都恒大银河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成都市温江区鑫金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鑫丰（彭山）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鑫源（昆明）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南京恒大富丰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南京汉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鑫源（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西安祺云置业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西安曲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太原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恒大地产集团武汉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China�evergrande�group 受最终同一控制人

4、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方式及决

策程序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资金占用利

息收入

利息收入

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

38,788,555.97 100

2）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完

毕

China�evergrande�

group

本公司 75亿 2016.10.21 2018.10.21 否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应收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款

恒大地产集团武汉有

限公司

7,252,033.82

应收股利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

司

1,076,000,000.00

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其他应付款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限公司 566,945,451.69 954,230,351.99

其他应付款 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9,344,710,063.59

其他应付款 恒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1,376,280.54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8,385,751,656.32

其他应付款 广州恒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2,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恒大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82,600,000.00

其他应付款 金碧物业有限公司 11,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广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742.58

其他应付款 阳江市壹丰实业有限公司 723.30

其他应付款 启东誉豪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启东通誉置业有限公司 2,098,621,000.00

其他应付款 湖北怡清雅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 157,900,834.90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江津有限公司 1,500,000.00

其他应付款 重庆恒大基宇置业有限公司 258,313,205.97

其他应付款 成都恒大银河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1,825,717.50

其他应付款 成都市温江区鑫金康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1,252,114.80

其他应付款 恒大鑫丰（彭山）置业有限公司 155,412,000.00

其他应付款 恒大鑫源（昆明）置业有限公司 273,970,000.00

其他应付款 南京恒大富丰置业有限公司 1,439,073.00

其他应付款 南京汉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2,258,907.00

其他应付款 恒大鑫源（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249,023,271.50

其他应付款 恒大长基（沈阳）置业有限公司 122,104,490.40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西安有限公司 28,750,000.00

其他应付款 西安祺云置业有限公司 27,771,947.50

其他应付款 西安曲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4,848,479.74

其他应付款 恒大地产集团太原有限公司 112,392,749.70

其他应付款 儋州信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99,958,141.41

应付股利 广州市超丰置业有限公司 1,076,000,000.00

（二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

2016年 10月 25日，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2016202006003502号《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75亿元，借款期限为2年。 该借款以恒大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合法持有的95,229.25万股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提供股票质押担保， 同时由China�

evergrande� group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二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2016年12月30日，本公司及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广田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建控股有限公

司、深圳市美投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唯美明珠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融鼎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信聚恒（深圳）投资控股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增资协

议书》以共计300亿元认缴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资本。 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尚未完结相关工商登

记备案手续。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

为避免对报告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

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玲

经办律师：肖兰 孙昊天

日期： 年 月 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1、凯隆置业工商营业执照；

2、凯隆置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恒大地产股东凯隆置业及凯隆置业股东超丰置业关于本次收购的股东决定；

4、恒大地产与凯隆置业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5、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发生的相关交易的协议、合同；

6、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证明；

7、凯隆置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持有或买卖嘉凯城股票的情况

说明；

8、本次收购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之日起前6个月内持有或买卖嘉凯

城股票的情况说明；

9、收购人就本次收购所做出的承诺：

（1）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3）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4）关于支持嘉凯城未来发展的后续计划及承诺；

10、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有关各方持有或买卖嘉凯城股票出具的证明表；

11、凯隆置业关于收购主体资格的说明；

12、收购人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13、国信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报告》；

1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嘉凯城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AB座19-20楼

联系电话：0571-87376620

传真：0571-87922209

附表：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票简称 嘉凯城 股票代码 000918

收购人名称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821号都市广场

50-55号楼三层自编号T03之四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公司第一大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3家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1家

否 √

回答“是” ，请注明公司家数

收购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952,292,502股

持股比例：52.78%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收购外，收购人目前

暂时未制定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嘉凯城股份的详细计

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嘉凯城的发展需求增持

嘉凯城股份的可能。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收购报告书及其附表。

（上接A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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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3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7-024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于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7年4月20日，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于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新开普 公告编号：2017-03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

报告于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7年4月20日，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610� � � � � � �证券简称：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3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已于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300610� � � � � � � � �证券简称：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6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7年4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2日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代销机构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经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

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

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协商一致，长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上述代销机构的费

率优惠活动（若有）。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自2017年4月22日起，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认）

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以上述代销机构的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

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重要提示

1、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上述代销机构处于正常

申（认）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认）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

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2、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上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述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

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

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费率优惠的解释权归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投资者可致电本公司了解或咨

询相关情况。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公司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2日

关于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手机银行开通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长安宏观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40001）、长

安沪深300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40101）和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740601；B类740602）自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

24:00期间在交通银行开通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范围及期限

在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24:00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

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均可享受费率优惠。

二、具体优惠费率

自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年6月30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

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 并于2017年4月22日00:00至2017

年6月30日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上述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四、重要提示

１、投资者在交通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上述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应遵循交通银行

的相关规定。

2、本公告仅对参与交通银行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3、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开放式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管理人发布更新的上

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4、 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

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

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前端模式申购”是

指申购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客户通过交通银行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

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5、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

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17-06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4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撤回申请材料后，公司将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在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重新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2017]163号。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

[2009]第66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截至目前，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就本次交易调整方案进行商讨，争取尽快确定新的重

组方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17-03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中期票据的情况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

称：12珠中富MTN1；债券代码：1282084，以下简称“中期票据” ）已于2017年3月28日到

期，公司未能按期兑付中期票据本息。

二、关于公司中期票据的进展情况

2017年4月5日，公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1.6亿元。

2017年4月18日， 公司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债券持有人兑付全部

债券利息3,894万元。

今日公司向中期票据偿债专户存入1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中期票据偿债专户余额为2.21亿元。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1日


